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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

107 年度收容人餿水米糠標售合約書 

 

 
 

 

業 主 ：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

廠 商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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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

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收容人餿水米糠標售契約 
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(以下簡稱機關/甲方)及得標廠商：           (以下

簡稱廠商/乙方)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 

一、 契約文件及效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，該部分無效。但除去該

部分，契約亦可成立者，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。 

二、 履約標的及契約單價： 

餿水米糠：每月新台幣       元整。 

三、 交貨地點：本監炊場。 

四、 履約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標價清單所列餿水廠商自 107年 10月 1日起至 108年 9月 30日止，每

日上午 11﹕00自行備桶載運全部餿水(含米糠、黃豆渣、骨頭、生廚餘

等)，並於每月五日前至本監總務科出納以現金付款結清【餿水米糠款】。 
五、履約保證金： 

餿水米糠之履約保證金為新台幣七萬元整($70,000)，於履約期滿且無待

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無息發還。保證金以定期存款單、連帶保證書、連帶

保證保險單或擔保信用狀繳納者，其繳納文件之格式依採購法之主管機關

於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所訂定者為準。 

六、履約管理： 

（一） 廠商應依約每日按規定的時間內(必須每日上午十一時前，含各種

節慶日、例假日、春節等)至本監運載餿水(含米糠、黃豆渣、骨
頭、生廚餘等)，全程由廠商自行搬運。若逾期未來運載，第一次

予以書面警告，第二次每超過一天未清運，罰每月價金百分之五，

並得由履約保證金中扺扣，履約中累計五天，或連續三天未清運
沒入保證金並終止契約，本監可擇期另行標售。 

（二） 前款廠商未依約清運之標的，機關基於環境清潔衛生之考量，得

逕為必要之處理，且不賠償廠商之損失，廠商不得拒絕。 

（三） 廠商應依約每月五日以前將餿水款之契約價金至本監總務科出納

以現金一次付款結清，如有逾期未繳納之情形發生，第一次予以

書面警告，第二次逾期每日罰新台幣 1,500 元懲罰性違約金，並
得由履約保證金中扺扣，逾十日未繳款完畢，沒收履約保證金並

終止雙方契約，本監可擇期另行標售。 

（四） 廠商履約期間有損害賠償、未完全履約、未符合契約規定及減少
履約事項等情形時，機關得通知廠商自保證金中扺扣賠償。 

（五） 廠商載運餿水或米糠時，其出入必須遵守一切法令規章及規定事



 

三  

項，廠商不得私自為收容人傳遞信函書狀、現金、物品與夾帶煙

酒檳榔、打火機、毒品及其他未經許可攜入之物品。其涉及刑事

責任者，一律移送法辦，查獲之金錢、煙酒、書信、違禁品等物

品，除依法處理外，違約廠商應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壹萬元

整，如再違約時，除須再支付相同數額之違約金外，並終止其契

約，違約廠商不得異議。 

七、爭議處理： 

乙方收貨時，致使甲方發生一切危害之事宜，乙方應負全部賠償責任，
如發生訴訟時，以甲方所在地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 

八、合約書一式三份，甲、乙方各持正本一份，餘一份留存甲方備查。 

 
甲      方：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

法定代理人：典獄長 林憲銘 

地      址：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 1號 
 

 

 
 

 

 
 

乙      方：  

負  責  人：  
地      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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